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

    一、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100年度工作計畫。
    二、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年度輔導計畫。
貳、目的
    一、為鼓勵學童積極參與本市建構雙語環境，並發揮創造力，設計簡明易懂之英語圖示，以構築雙語之友善校園環境。

    二、整合並充實學校環境之相關英語標示、圖示及範例。
    三、建立英語標示、圖示及範例資源庫，提供各校英語環境建置、教師教學運用。
參、辦理單位

   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   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。

肆、實施方式

    一、參賽對象

       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五、六年級學生。
    二、徵件原則

        （一）創作時鼓勵學生發揮創意，並與國小英語情境及環境建置互相搭配。
        （二）徵件作品應為個人創作，集體創作不予評選；且作品不可由家長或親友代勞。
        （三）徵件作品一律使用報名表之格式（可自行影印，紙材可更換）。
        （四）徵件作品不得抄襲或引用現有資料，如侵犯他人著作權，其責任由作者自行

              負責。
    三、參賽項目
        （一）校園設施類：校園設施類依其內容分為13大項(代號S1~S13，請參閱附件三)，
             每項含4個標示內容，請於此13大項目中(代號S1~S13)任選一大項針對其標
             示內容進行標誌設計。

        （二）教室設施類：教室設施類依其內容分為7大項(代號C1~C7，請參閱附件三)，
              每項含4個標示內容，請於此7大項目中(代號C1~C7)任選一大項針對其標
              示內容進行標誌設計。
    四、參賽作品規範
        （一）作品形式務求完整，其圖示清楚、明確具有其代表性。

        （二）規格：如報名表所示，A4直式，於四格上（無須另行裁剪）。

        （三）圖示圖案之創作範圍請依附件格式，色彩形狀不拘。

        （四）以平面彩繪或電腦繪圖方式呈現，電腦繪圖者請將圖檔插入附件作品表格

              Word檔中印出，並另燒製光碟繳交。

伍、評選辦法
    一、評選方式：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，召開評審會議進行參
        賽作品評比。
    二、評選標準：以設計理念（占20%）、符號之代表性（占30％）、創意及整體造型（占
        30％）、美感及美觀性（占20%）為原則進行評選。
陸、徵件方式

    一、徵件日期：100年9月26日(星期一)起至100年9月30日（星期五），下午3時
        30分截止收件，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
    二、收件地點：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生活輔導處。
        地址：111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12號（連絡箱號碼：128）。
        聯絡電話：2872-3336分機9306  聯絡人：黃雅苓老師。
柒、評選結果公布

    預定於100年10月31日（星期一）公布獲獎名單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頁。
捌、獎勵方式
    一、錄取名額：擇優錄取特優、優等及佳作計25件(含校園設施類15件、教室設施類
        10件)，錄取結果得依評審結果調整得獎名額。
    二、獎勵

        （一）特優5名，頒發獎狀乙幀（指導老師敘嘉獎兩次，1人以1次為限）。

        （二）優等5名，頒發獎狀乙幀（指導老師敘嘉獎乙次，1人以1次為限）。

        （三）佳作15名，頒發獎狀乙幀。
    三、得獎作品需授權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校園雙語環境建置使用，得獎作品著作權

        同意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有。
玖、審查流程

	程序
	工作流程
	作    業    內    容

	1
	各校填寫報名表、送件
	投稿之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、作品表（附件二）以及智慧財產權著作授權書（附件四）。

	2
	送件
	1.請全校統一收齊後，填妥彙整表（附件五），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收件日期及地點送達。

2.承辦學校製發收執聯。

	3
	初審
	1.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。

2.初審錄取比例由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。

	4
	決審
	由評審委員會就初審結果進行審議，確定得獎名單。

	5
	得獎名冊報局
	承辦學校將得獎名冊呈報教育局。

	6
	得獎作品公告
	由教育局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頁公告。

	7
	評審結果函送各校
	由教育局函送各校。

	8
	頒獎
	寄發得獎者獎狀至各校。


拾、徵件須知

    一、每張報名表視為一件作品，每生至多投稿3件作品，須依照繳交資料項目及格式進
        行撰寫，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登錄，格式不符者，不予評選。

    二、投稿作品以尚未發表之著作為限，且不得抄襲他人作品。若涉及抄襲他人作品、侵
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將取消其參賽資格，作者需負相關法
律責任。

    三、學生投稿作品須於報名表中切結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。
    四、投稿作品須於規定時間內（100年9月26日至9月30日下午3時30分前），將書面資
        料送達天母國民小學生活輔導處，所有稿件請以一次送達。得獎作品之作者必須同
        意無條件由主辦單位以紙本、光碟版出版發行，並建置於網頁上，以利學術交流及
        研究成果分享。
    五、投稿作品之圖文責由作者自負。
    六、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參賽者應妥慎自留底稿。
拾壹、經費來源

    由臺北市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專案經費下支應。
拾貳、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。

拾参、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比賽報名表
	參賽

項目

	□校園設施類(代號:____如:S-1) 

□教室設施類(代號:____如:C-1)
	參賽內容
(中  文)
	1.

	
	
	
	2.

	
	
	
	3.

	
	
	
	4.

	作者基本資料
	指導教師資料

	姓名
	
	姓名
	

	學校
	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國小
	學校
	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國小

	班級
	  年        班
	職稱
	

	聯絡電話
	
	聯絡電話
	(O)

(H)

(行動)



	E-mail
	
	E-mail
	

	學校

聯絡箱號碼
	
	學校

聯絡電話
	

	備註
	1.請詳閱實施計畫及徵件須知。

2.本報名表請連同作品（電腦繪圖者請附上燒錄之光碟）於100年9月30日（星期五）
  下午3時30分前，送達天母國小生活輔導處。
3.切結事項未簽具者一律不予評審。

	切結事項

（由所有作者簽具）
	1.本人保證所列作者符合『徵件參加對象』。

2.本人保證著作無違反研究倫理事項。
3.本人保證所送作品為本人親自製作，絕無假手他人。

4.本人已詳知徵件須知及實施計畫所列規範，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，獎狀收回，並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。

具結人（每一位作者均須簽具）：
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作品
參賽項目：□校園設施類(代號:____如:S-1) □教室設施類(代號:____如:C-1)
	校名
	     區      國民小學
	學生

姓名
	

	項目名稱（中）：

項目名稱（英）：
	項目名稱（中）：

項目名稱（英）：

	
	

	項目名稱（中）：

項目名稱（英）：
	項目名稱（中）：

項目名稱（英）：

	
	
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項目 （一）
    請由代號S-1至代號S-13中選擇一項進行創作，如選擇代號S-1，則其創作內容即包含籃球場、排球場、緩降機以及游泳池之圖示設計，依此類推，每人至多選擇三大項進行創作。
	校園設施類（代號：S）

	代號
	內 容
	代號
	內 容

	S-1
	籃球場 Basketball Court 

排球場 Volleyball Court 
緩降機 Fire Escape 

游泳池 Swimming Pool
	S -7
	視聽教室 Audio-Visual Classroom 

音樂教室 Music Classroom 

科任教師辦公室
Subject Teachers' Office
廚房 Kitchen 

	S -2
	自然教室 Science Classroom  
資源教室 

Special Education Classroom  
電腦教室 Computer Lab 
緊急電源 Emergency Power
	S -8
	圖書館 Library 
健康中心 

Health Center; Nurse’s Office
操場 Playground; Sports Field 

逃生繩索 Escape Sling

	S -3
	警衛室 Guard Post

餐廳 Cafeteria  

油印室 Printing Room   
教具室
Teaching Aids/Equipment Room
	S -9
	禮堂 Auditorium   

導師辦公室
Homeroom Teachers' Office 

陶藝教室 Ceramics Classroom 

美術教室 Arts & Crafts Classroom

	S -4
	停車場 Parking Lot 

電梯 Elevator 

無障礙坡道 ramp   

無障礙廁所 Handicapped Restroom 
	S -10
	哺乳室 Nursing Room

地下室 Basement 

合作社 School Store  

垃圾場 Garbage Dump

	S -5
	會議室 Conference Room  

體育館 Gym ( Gymnasium)   

學生活動中心 

Student (Activity) Center 

檔案室 Document & File Room  
	S -11
	走廊 Hallway 

等候區 Waiting Area 

出口 Exit 

樓梯 Stairs 

	S -6
	校史室 

School History Room

體育器材室
PE Equipment Room   

網球場 Tennis Court 

棒球場 Baseball Court
	S -12
	扶手 Handrail 

避難路線 Evacuation Route 

消防栓 Fire Hydrant 

滅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


	S -13
	火災警報器 Fire Alarm  

緊急按鈕 Emergency Button  

緊急出口 Emergency Exit
公用電話 Pay phone ; Public Phone
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項目 （二）
    請由代號C-1至代號C-7中選擇一項進行創作，如選擇代號C-1，則其創作內容即包含班級、教室、黑板以及白板之圖示設計，依此類推，每人至多選擇三大項進行創作。
	教室設施類（代號：C）

	代號
	內 容
	代號
	內 容

	C-1
	班級 class 

教室 classroom 

黑板 blackboard 

白板 whiteboard 
	C-5
	粉筆 chalk 

白板筆 whiteboard marker 

麥克筆 marker
麥克風 microphone

	C-2
	老師辦公桌 teacher's desk 

板擦 /橡皮擦 eraser 

書桌 desk 

椅子 chair
	C-6
	抽屜 drawer
垃圾桶 trash can ; garbage can 

回收箱 recycling bin

洗手台 sink

	C-3
	水龍頭 faucet 

門 door 

窗 window
開關 switch 
	C-7
	冷氣機 air conditioner  

燈 light 

風扇 fan 

電視 television (TV) 

	C-4
	電腦 computer  

CD放音機 CD player 

公告欄 bulletin board
班規 class rules


（附件四）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著作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

著作名稱：英語圖示設計徵圖

            □校園設施類(代號:____)  □教室設施類(代號:____)
1. 茲聲明本英語圖示設計作品為著作人自行創作，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，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版，如有聲明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2. 著作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，自獲獎日起，不限地域與次數，得以紙本、微縮、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引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陳列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重新格式化、發行或上網上述著作，並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、瀏覽、列印或下載，以利學術教育資訊交流。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，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
    此   致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	著作人（授權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址：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

	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


中華民國100年   月   日

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送件彙整表
校名：        區        國民小學（聯絡箱：     ）  共計________件
	
	學生姓名
	指導教師姓名
	報名表件數
	授權書件數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

收     據

    茲收到       國民小學送交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英語圖示設計徵圖比賽之稿件，英語圖示設計作品             件。
經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天母國小敬啟
（附件二）





（附件三）





（附件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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